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115年第1次處務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 1月 28日(星期三)上午9時

地點：第1會議室

主席：陳明州副處長                             紀錄：林○儀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頒獎：表揚本處114年度自行研究報告案得獎人員

一、工程總隊劉○剛工務所主任等共同研究，評定為優等，頒

發獎金20,000元。

二、供水科徐○翔助理工程師等共同研究，評定為優等，頒發

獎金20,000元。

三、業務科薛○芠四級管理師等共同研究，評定為優等，頒發

獎金20,000元。

四、技術科楊○連股長等共同研究，評定為甲等，頒發獎金

10,000元。

五、財務科蔡○婕三級管理師等共同研究，評定為甲等，頒發

獎金10,000元。

六、職業安全衛生室謝○聰三級工程師等共同研究，評定為甲

等，頒發獎金10,000元。

主席致詞：

        本次自行研究案兼具專業性與前瞻性，展現同仁於繁忙公

務之餘，仍致力研發之精神，實屬不易，值得肯定與嘉許。

貳、確認本處114年第12次處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參、報告事項

一、歷次處務會議指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請公鑒。(企劃

科）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 二 ) 處 務 會 議 指 示 暨 決 議 事 項 列 管 編 號 ：

A1141203、A1141207等 2案解除列管。

(三)列管編號 A1141201：為精確掌控支援水量與購買原水

關聯性，請供水科與淨水科彙整近 4-5年之資料，財

務科加入本案協助財務成本分析，建立支援決策之參

考依據，並提報周間會議。

(四)列管編號A1141202：有關「節能減碳e起來申辦電子帳

單抽獎活動」成果報告，考量 2月年假因素與作業修正

時間，預定完成日期順延至2月底，以確保內容詳實。

(五)列管編號A1141206：請展業科儘速籌辦115年大型活動

與場館安全管理 SOP及演練腳本，並請職業安全衛生室

協助指導。

二、本處115年度預算案審議結果及重要報告宣導事項案（會計

室）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三、114年業務科工作總報告，報請公鑒。（業務科）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為降低抄表錯誤率，請業務科彙整相關錯誤案件，並定

期召集各營業分處分享人員管控及作業經驗，以提升管

理效能及服務品質。

(三)請南區營業分處針對本年度屆(逾)齡表汰換事宜定期召

集廠商追蹤汰換進度。

(四)有關 113年及 114年棄話率於年底呈現攀升趨勢，請業

務科釐清原因，優化人力調度機制，確保服務品質穩定。

四、114年展業科工作總報告，報請公鑒。(展業科)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考量水鄉庭園及親水庭園新開幕，請展業科提前啟動台

北親水節招標事宜，避開業務高峰期，亦能吸引更多潛

在廠商參與，確保各項業務如期推動。

五、114年度供應科總報告及 115年 1月採購案件辦理情形，報

請公鑒。(供應科）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供應科114年度採購執行及庫存管理成效良好，審計部

查核亦無重大缺失，感謝同仁辛勞。

(三)針對本府「115年度臺北市各類災害發生期間救災人員



意外保險共同供應契約案」，對同仁具備高度保障，請

職業安全衛生室落實辦理投保作業，並將執行情形納入

相關業務報告追蹤。

(四)請供應科針對廢料場部分高堆置材料區域加強安全管理

與現場巡檢，並研擬相關改善措施及作業規範，避免地

震等災害引發傾倒事故。

六、114年節水宣導報告，報請公鑒。(企劃科）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有關節水宣導報告需要補充或更正者，請提供修正會議

資料。

七、114年第 4季公文及民眾陳情案管理報告，報請公鑒。(企

劃科、總務科)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有關人民陳情案件不滿意值逐步攀升之趨勢，請企劃科

研析主因，作為後續精進依據。

(三)針對 114年度公文缺失案件統計，請件數偏高之科室務

必請加強核稿、公文程序及作業流程之查核，以改善公

文品質。

肆、115年 1月輿情報告(新聞聯繫人)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伍、115年 1月府會聯繫事項報告(府會聯絡人)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陸、討論事項

本處114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公開抽籤一案，提請審

議。(政風室)。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依抽籤結果，由總工程司室邱○利總工程司及會計室余○

芬股長等 2員財產申報進行實質審查；並就會計室余○芬

股長年度財產有無異常增減情事進行查核。

柒、市政會議宣導事項

一、115年 1月 20日第2382次市政會議：

(一)感謝文化局及北水處共同努力促成設置臺北文學館，本

案前已與籌備委員會深入討論，備受文學界高度期待，

希文化局積極規劃，朝提前開館為目標前進。

(二)文化小旅行建議：

1、文化小旅行收費景點融入遊程內，串聯收費點，以價

格折扣或套票模式，推薦景點周邊適合的風格店家。

2、請文化局持續掌握各景點參訪情形，並針對遊客數較

低者適時精進；涉及跨局處權管之環境與設施，亦請

相關局處落實巡檢維護。

3、希文化局盤點這 100個文化小旅行景點後，每年至少

創造 2個熱門打卡景點，成為國內外旅客指名為非去



不可、可深入體驗的景點，或能透過拍攝影片、好的

戲劇等方式大力宣傳。

(三)臺北市要以建立無菸城市為目標，此為本府在地方自治

原則下之選擇，本案由林副市長召集成立「跨局處推動

小組」，定期召開府級會議，務必全府動起來。

二、115年 1月 27日第2383次市政會議：

(一)今年台北燈節為本府首次採取雙展區雙 IP形式，結合

兩大知名國際 IP，於花博、西門町設置主燈。市長鼓

勵各局處勇於改變，大膽創新舉辦各項活動。

(二)本府目標是將台北燈節打造成城市品牌活動，吸引外縣

市甚至國外遊客一想到賞燈，即聯想到台北燈節。故各

機關除自己權管範圍，亦須進一步思考「如何讓今年台

北燈節活動可以更好」，例如捷運站內賞燈引導指示、

燈節版捷運旅遊地圖指引、短暫臨托或親子休憩區、視

障按摩服務、商圈活動串聯等，都是各局處可思考及發

揮團隊合作的方向。

(三)去年本府首創全國第一個「無菸年貨大街」，執行成果

證明方向正確，希衛生局於今年年貨大街及後續台北燈

節規劃設置吸菸區示範點，把市民健康擺第一位，類此

政策定能為臺北帶來更多正面效益。

捌、臨時動議

一、本處職員兼職（課）規範宣導。(人事室)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本處職員（含駐衛警）赴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之宣導。

(人事室)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玖、主席指示事項

一、為精進同仁差勤管理，請人事室建立逐項查核機制，並請

資訊室協助處理監視器與刷卡系統時間同步與相關權限管

理；各單位主管應負督導之責，加強宣導同仁務必遵守勤

惰規定。

二、有關劍南山高地供水系統工程，工程總隊大幅縮短工期並

展現卓越品質，獲里民高度肯定，感謝相關同仁辛勤付出

為本處高地供水事業再創佳績。

三、西藏路與中華路 2段∮900mm穿越箱涵改善短管推進分案工

程制水閥遭關閉造成居民無水一事，請供水科與西區營業

分處查明原因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以維護本處服務品質。

四、請供水科重新檢視消防加壓及通報機制，包含加壓啟動、

結束通報及後續轄區水質監測等，訂定明確操作準則，以

釐清相關責任歸屬。

壹拾、散會：上午11時 51分


